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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護執勤有高風險

　　二○二一年十二月媒體報導，高雄小客車學校旁闖紅燈，導護老師被撞飛送

醫開腦。導護值勤的安全問題，又成為社會關注焦點，也再度引起校園內對教師

擔任導護工作合理合法性的討論。導護值勤的高風險，不分是教師或是志工，就

算能透過由教育部辦理「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交通導護責任附加條款來分攤

風險，但仍然無法降低教師或是志工執行導護的「危險」。

　　學校周邊交通路口每天上演不同的驚魂記，包含：學生喧鬧未注意交通燈號

變換、駕駛人搶快不遵守導護執勤人員指揮、導護值勤人員貿然放下旗桿、導護

志工肉身擋車…等。這些「危險畫面」，深深危及導護值勤人員、學童，甚至駕

駛人的安全，絕對不是單純聚焦討論教師要不要擔任導護工作，就可以解決的。

確保兒童通學安全才是導護勤務的目標

　　確保兒童上學安全是導護值勤的目標，家長及國家當然是主要的責任承擔者

，學校應該是執行這個系統的最後補強機制。進一步申言，將學生安全送進校門

是家長的責任，政府也應該規劃給社區一條讓學生及家長都可以放心的「安全通

學走廊」政策，交通局及地方縣市政府則須全面盤點，學生進入校園的路口要有

完善的交通號誌及路口，並透過警力執勤來阻卻車輛搶過路口與學童爭道的亂象

。學校教師或志工，充其量只能協助執行保護學生通過校園連接社區路口的導護

勤務，來確保學生上放學的通學安全。無論如何，學校的教師或志工都不應該是

導護勤務的主要承擔者。

教師執行導護工作有結構性的兩難

　　社會必須理解的事實是，學校教師在學生上放學時間執行導護勤務，同時都

還肩負校內照顧學生安全的責任；但無法否認的是，在路口導護有可能因不熟悉

交通指揮被歸責而吃上官司，但導護時間學童在班級或校內發生意外，卻完全無

法當然免責，這是教育主管機關必須正視且應該積極解決的問題。

　　教師訴求不應擔任導護義務，關鍵是無法兼顧同時間照顧校內學童安全的責

任衝突，不是推諉卸責。我們不應該坐視政府的缺乏積極作為，卻將馬路指揮值

勤風險與維護兒童上學安全的家長責任，無限上綱轉嫁給學校去承擔，並苛以「

不做就是缺乏教育愛」的道德框架。簡言之，讓學童安全上學的責任不在教育部

導護值勤的風險不能全由教育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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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校，而是應該規劃安全通學走廊的交通部，及負責排除路口交通危險因素的

警政單位；在路口具有依法指揮權限的是警察或義交，絕對不是教師或家長志工

；教育體系應該負責的是交通安全教育，而不是用肉身去路口擔任沒有法律授權

「護童過馬路」的導護勤務。

政府維護通學安全的完整配套在哪裡

　　如果真的必須要教師或志工協助執行導護勤務，光是投保分攤風險是不夠的

。確認路口的動線及淨空區域、交通號誌的正常運作、警力的支援、導護值勤的

安全模式，汽機車駕駛人高度尊重學童的自我要求等，都是達成目標的重中之重

，沒有一項可以輕忽，更是政府不能推卸的責任。

　　具體可行的相關配套其實相當多元，要求教師或志工擔任導護，並不是學生

交通安全之唯一解方。如：加強家長交通安全意識，配合學校宣導之動線，學生

交通安全需要家長、學生及用路人一同努力，畢竟學生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邊交

通最多的就是接送孩子的家長，如果家長可以同步提升交通安全意識，放慢行車

速度，不但可以保護自己的孩子，也能保護其他孩童。

　　另外，加強導護人員值勤自我保護及路口安全引導知能，落實導護志工實際

參與護童過路口引導前須有相關配套訓練，才能確實保護導護值勤人員及學童的

安全。實務上，導護志工有不少是由年事較高的長者擔任，且多數原本所從事的

工作與保護學童過路口無關；而路口安全引導仍有其專業性，貿然指揮對學生、

用路人及導護志工都有相當高的風險，透過經費挹注或政府辦理相關研習活動，

都能有效提升導護志工之知能。但即使完備上述的訓練，教師及志工還是沒有交

通路口指揮權，國家也不應把交通指揮權交給警察及義交以外的人力去執行。最

後，如果不得已需勞煩學校的人力來協助導護勤務，那派出充足的警察或義交人

力，坐鎮現場與負責實際指揮，就變成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執行配套，這樣才能

確實避免導護路口意外事故的發生。

導護勤務應回歸交通及警政權責單位，

才是處理導護議題正本清源的良方

　　積極落實上述措施，政府積極投入相關資源，兒童才有一條安全上學的路可

走，將導護的責任全部推給學校，完全是急病亂投醫抓錯藥方的荒謬作為。為讓

導護工作能夠回歸事權單位處理，本會也在二月初函文「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

導委員會」，要求應做成決議，要求警政署函令縣市警政單位，落實派出警力、

義交到學校危險路口執行勤務，以確保學童上放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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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文中特別闡明，協助維護學童上放學安全的導護志工或是教師，並無相關

交通指揮權限；而讓學童安全抵達校園內，本是家長的責任，國家更應該提供學

童安全通學走廊。建議交通部應會同警政署，研議增編義交人力及經費，以落實

有效保護學童就學安全的國家責任。同時導正，數十年來，學校被迫協助處理學

童上放學安全的導護工作，及召集家長志工協助交通路口執勤，甚至本末倒置要

求教師，捨棄照顧學生校園內安全之本職，卻到危險路口違法執行交通指揮等非

法治國家應有之常態。


